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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8C_87_E

5_AF_BC__E5_95_86_c36_52540.htm 一、有限责任公司 （一

）有限责任公司，是指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的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实行资

本三原则；按照股份份额进行表决和分配；股东对公司债务

负有限责任责任；公司具有与股东个人相分离的法人人格。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区别之处，在于他的相对封

闭性。这种封闭性的显著特点有三点：一，股份不公开；二

，股份转让受一定的限制；三，股东人数受一定的限制。这

三条限制的本意在于保持公司成员的相对稳定性，以增强其

内部的凝聚力。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一，自由设立

主义，指公司的设立任凭当事人自由决定，法律不干涉。也

就是说，在程序上不加干涉和限制，只要具备公司成立的要

件，便可以当然的获得法律上的人格 二，特权主义。指公司

的设立需要经过国家元首颁发特许状或者经国会通过特许法

案予以授权。 三，核准主义，指公司的设立须经行政当局的

核准。 四，准则主义，指公司的设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

条件，就可以取得法人资格。 （三）我国公司的设立条件：

1，股东人数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数，即2人以上，不超过50人

。 2，有限责任公司的帐册资本必须是在公司登记的全体股

东的实出资本额。 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4，有公司的

名称，并建立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机构。公司的名称必须标

明有限责任公司的字样。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二章第



二节的规定，建立公司的组织机构。 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

场所和必要的生产条件。 （四）股权的转让 1，公司成立后

，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即股东不得要求公司购买其股份。 2

，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的股份转让不受限制。 3，股东对外转

让股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公司法》第35条规定，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过全体股东过半

数的同意。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股东的转让自由，该条又规

定，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该购买该转让的股份；如果不购买

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这意味着，一个股东除了行

使优先权以外，无法阻止别的股东对外转让其股份。 二、国

有独资公司： （一）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特点有二：1

，投资者责任的单一性和法定性。即它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

，而且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授权机构。 （二）投资者责任

的有限性。 国有独资公司的章程由授权机构依照《公司法》

的规定制定，或者由董事会制定，报授权机构批准，国有独

资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人为国家授权单位。（第65条） （三

）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国有独资公司不设立股东会和监

事会。其投资者权利由国家授权机构行使。（第66条） 国有

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的任期为3年。董事会成员为3

至9人，由国家授权机构委派或者更换。董事会成员中应有公

司的职工代表。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和副董事长，他们均由国

家授权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第68条）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除了行使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会的一般职权外，还被授予行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会的部分权利 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



聘。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经理。一律不得兼任其它公司的

负责人（第70条） （四）国家授权机构依法对国有独资公司

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第67条） 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

让，由国家授权机构依法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 经营

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经

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 （五）国有独资公司

的法律适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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